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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
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〔2023〕常天行复第 17号

申请人：滕某某

被申请人：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申请人滕某某对被申请人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以

下简称“天宁市监局”）泄露其个人信息的行为不服，于 2023

年 3 月 21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 2023 年 3 月 22

日依法已予受理。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确认被申请人未经申请人同意允许情况下直接

泄露其个人信息的行为程序上严重违法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于 2023 年 2 月 25 日在某超市内买到一款

由某公司生产的食品，食品名称为亨氏番茄沙司，系过期食品。

随即向天宁市监局邮寄了投诉信，然后到 2023 年 3 月 9 日莫名

接到商家电话，未经我允许泄露我个人信息，程序上严重违法，

侵害了申请人程序上的合法权益，特此复议。

申请人提交的主要证据材料有：1.投诉书复印件 1 份；2.被

投诉商家向申请人打电话的记录复印件 1 份；3.申请人身份证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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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件 1 份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职，事实清楚，程序合

法。2023 年 3 月 1 日，申请人投诉某超市出售的亨氏番茄沙司

系过期食品，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，请求依法赔偿。被申请人于

2023 年 3 月 6 日受理并向申请人送达了投诉受理决定书（常天

市监〔2023〕第 TN0306 号）。2023 年 3 月 9 日，被投诉人向被

申请人递交了拒绝调解书，2023 年 3 月 14日，被申请人依据《市

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条款“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终止调解:(三)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无正当理由

不参加调解，或者被投诉人明确拒绝调解的；”的规定，制作了

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（常天市监〔2023〕第 TN0314 号），并向

申请人送达。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受理了申请人的投诉，并依

法履行了调解的职责。

二、被申请人向被投诉人提供投诉人的联系电话，是组织双

方进行调解的必需信息。2023 年 3 月 1 日，被申请人收到投诉

材料，2023 年 3 月 9 日，对被投诉人进行了现场核查，现场未

发现过期的亨氏番茄沙司，被投诉人否认其向投诉人销售过期的

亨氏番茄沙司，要求与申请人电话沟通。被申请人向被投诉人告

知了申请人联系方式，让被投诉人与申请人联系进行电话沟通以

便开展电话调解，被投诉人在电话中要求申请人到其经营场所当

面沟通，申请人当天下午到达被投诉人经营场所后，被申请人组

织双方进行了现场调解，并向被投诉人播放了申请人提供的购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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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过程视频证据，被投诉人与申请人协商未达成一致，当场书写

了拒绝调解书，被申请人依法终止调解。

向被投诉人提供申请人的联系方式是进行行政调解的客观

需要，并不存在故意泄露申请人隐私的情况。依据《市场监督管

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三十三条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

对举报人的信息予以保密，不得将举报人个人信息、举报办理情

况等泄露给被举报人或者与办理举报工作无关的人员…”的规

定，被申请人负有对举报人身份保密的义务，但是对于消费投诉

行为，并无法律法规规定居间调解的行政机关负有对投诉人信息

予以保密的义务。另外，从调解工作实际来看，必须要组织争议

双方进行充分沟通方有利于达成一致意见，既然要沟通，那么必

然需要互相获知对方的必要信息，否则调解工作就无从开展。

三、针对消费调解行为，申请人不是适格的申请主体。

市监部门的消费调解属于行政调解范畴，是指在市监部门主

持下，以国家法律、法规及政策为依据，以消费争议双方自愿为

原则，通过对双方的说服与劝导，促使双方互让互谅、平等协商、

达成协议，以解决争议而达成和解协议的活动。在调解中，市监

部门承担居间人角色，并未行使行政权以强迫双方或一方接受特

定内容的协议，且行政调解协议本身也不具有强制力。也就是说，

在行政调解过程中，市监部门并没有利用行政职权为争议双方设

置义务或减损利益，与调解行为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。基于该

原则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八条第二款“不服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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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或者其他处理，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

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诉讼法>的解释》（法释[2018]1 号）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“下

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：…（二）调解行为

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……”均否定了投诉人对消费调解行为

的复议、诉讼权利，故申请人不是适格的申请主体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针对申请人的投诉事项已依法履职，事

实清楚，程序合法。被申请人并未损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，恳请

复议机关依法驳回其复议。

被申请人提交的主要证据材料有：1.常天市场监管〔2023〕

第 TN-0306 号《投诉受理决定书》复印件 1 份；2.常天市监〔2023〕

第 TN-0314 号《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》复印件 1 份；3.常天市监

〔2023〕第 TN0314 号《举报立案告知书》复印件 1 份；4.立案

审批表复印件 1 份；5.现场笔录复印件 1 份；6.拒绝调解书复印

件 1 份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3 年 3 月 1 日，申请人投诉某超市出售的

亨氏番茄沙司系过期食品，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，请求依法赔偿。

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3 月 6 日受理并向申请人送达了投诉受理决

定书（常天市监〔2023〕第 TN0306 号）。2023 年 3 月 9 日，在

组织双方调解过程中，被申请人向被投诉人告知申请人联系方

式，被投诉人遂与申请人联系，被投诉人在电话中要求申请人到

其经营场所当面沟通，申请人于当天下午到达被投诉人经营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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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，被申请人组织双方进行了现场调解，被投诉人与申请人协商

未达成一致，当场书写了拒绝调解书，被申请人依法终止调解。

2023 年 3 月 14 日，被申请人制作了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（常天

市监〔2023〕第 TN0314 号），并向申请人送达。2023 年 3 月

21 日，申请人以被申请人泄露其个人信息为由，向本机关提起

行政复议。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1.投诉书复印件 1 份；2.被投诉

商家向申请人打电话的记录复印件 1 份；3.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

1 份；4.常天市场监管〔2023〕第 TN-0306 号《投诉受理决定书》

复印件 1 份；5.常天市监〔2023〕第 TN-0314 号《投诉终止调解

决定书》复印件 1 份；6.常天市监〔2023〕第 TN0314 号《举报

立案告知书》复印件 1 份；7.立案审批表复印件 1 份；8.现场笔

录复印件 1 份；9.拒绝调解书复印件 1 份。

本机关认为：一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，被申请人在组织调解

过程中向被投诉人告知申请人联系方式是否侵犯了申请人的合

法权益。首先，被申请人将申请人联系电话提供给被投诉商家，

目的是为了组织当面调解，接到通知后，申请人亦于当日下午到

达被投诉人处参加了调解，故被申请人因工作需要告知联系方式

的行为并未侵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，申请人的复议申请不符合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的规定，本机关不予支持。其次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八条第二款规定：“不服行政

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或者其他处理，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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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”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诉讼法>的解释》（法释〔2018〕1 号）第一条第二款第

二项规定：“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：…

（二）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……”被申请人将申请

人联系方式提供给被投诉商家，该行为属于行政调解过程中的行

为，而行政调解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。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常天市监〔2023〕第 TN0314 号《投诉终

止调解决定书》主体适格。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

法》第十六条规定：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经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同

意，采用调解的方式处理投诉，但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依照

其规定。”本案中，被投诉人住所位于天宁区范围内，申请人向

被申请人进行投诉，被申请人是处理投诉的适格主体，根据上述

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组织调解的职权。

三、被申请人作出常天市监〔2023〕第 TN0314 号《投诉终

止调解决定书》程序合法、适用法律法规正确。《市场监督管理

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规定：“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终止调解：（三）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无正当

理由不参加调解，或者被投诉人明确拒绝调解的；”第二款规定：

“终止调解的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作出终止调解决定之日

起七个工作日内告知投诉人和被投诉人。”2023 年 3 月 9 日，

被投诉人向被申请人提交了《拒绝调解书》。2023 年 3 月 14 日，

被申请人作出常天市监〔2023〕第 TN0314号《投诉终止调解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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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书》并送达申请人，符合法定程序，适用法律法规正确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

四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

15 日内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向人民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

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

2023 年 5 月 10 日


